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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帮助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做好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

作，持续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3 号——北京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

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小编整理了有关事项通知，欢迎大家学习查阅。

北交所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要求有哪些？

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符合《证券法》规

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上市公司不得随意变更会计师事务所，如需

变更的，应当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按照公告模

板披露相应临时公告。

上市公司不得披露未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报告，董事会已

经审议通过的，不得以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有异议为

由不按时披露年度报告。

上市公司应当将年度报告摘要与年度报告一同披露，并同时披露

董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自查报告、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存放和

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、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鉴

证报告以及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。上市公司报告期扣除非经营

性损益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的，公司应当

同时披露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及扣除后营



业收入金额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。

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，应当在

披露年度报告时，同时披露以下文件：（1）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

事项的专项说明和决议；（2）独立董事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发表的

意见；（3）监事会对董事会专项说明的意见和决议；（4）会计师事

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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